关于认真做好2010学年度班导师评比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了切实做好班导师评比工作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对2010学年度班导师评比工作提出几点要求：

一、各学院应当根据本学院的《优秀班导师评比办法》严格执行，特别要加强班子的评价环节，上报学校的优秀班导师名单应当在班子会议上通过。

二、优秀班导师的评价应当参考《辽东学院优良学风班评比办法》第五条规定的十一条标准，并且认真执行第七条规定的三条不合格条件。

三、2010学年度班导师评比比例调整到班级数的10%，小数点后的数字采取八进七舍的原则。

四、上报学校的优秀班导师需配1000字以上的事迹材料，学校根据实绩材料进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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